
自评 院评

思想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，被授予道德模范、抗震救灾、见义勇为、拾金不昧、乐于助人、自强之星（不含五四自强之星）等
奖励或表彰，国家级6分，省级5分，校市级4分，院级3分（同一事迹以最高认定为准）。
成为“志愿四川”注册志愿者且加入机械工程学院组织，累计完成时长80小时以上的加2分,41-80小时加1分，21- 40小时加0.5
分（只认定2023年9月1日——2024年9月1日期间累积的志愿时长，需提供服务时长详情截图，本条加最高，不累加）；成为“ 
星级志愿者”，一星级加2分，二星级加3分，三星级加4分（需提供星级志愿者证书）。

积极参加第二课堂活动，二年级超过32学时加1分，超过50学时加2分，超过80学时加4分；三、四年级大于等于50学时加1分，
超过80学时加2分，超过100学时加4分。
评为校级“年度优秀志愿者”、或被社会及民间志愿服务团体评为“优秀志愿者”、“先进个人”等加2分。

敢于制止、检举违反校规校纪的行为并有突出表现者，须由本人或组织申请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由学工办认定可加1-2分。

卫生受通报表扬的学生宿舍成员加0.5分/次（需提供学生公寓简报截图或者公寓公示照片）。
不遵守纪律，旷课（包括早、晚自习）一学时扣0.5分(迟到、早退三次计旷课一学时)，无故晚归扣1分/次，无故未归扣2分/次
。
不关心集体和他人，有损人利己行为和破坏团结的言行扣3分/次；骄傲自满、言行不一致造成不良影响扣2分/次。不尊敬师长
、不尊重他人、待人不礼貌、说话不文明扣1分/次。
存放管制刀具、使用违规电器、私拉乱接电线、卫生极待整改的宿舍成员每次扣2分。
当学年学习效率与综测排名均占同年级同一专业前3%：加10分 ，前5%：加8分 ，前10%：加5分。
英语：六级2分，本科生四级加1分、专科生三级加1分（取最高，不累加）。
计算机：国家四级：3分，省三级：2分，国家三级2分，省二级1分，国家二级1分。（取最高，不累加）
所有计算机和英语等级加分在取得成绩后的学年进行加分，进行过一次加分后，其他学年按照一半进行加分。
文章发表：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：第一作者5分，第二、第三作者分别加2分、1分。非核心期刊发表论文：第一作者3分，第
二作者1分。
发表文学作品：国家级4分，省级2分，校市级1分，院级0.5分（每一年在同一刊物上发表作品最多计2篇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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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明专利（以专利证书为准）：
实用新型专利和软件著作权授权（受理不加分）：3分；
发明专利：实质审查通过后加3分，授权后再加1分（通过实质审查需提供审查结论复印件或截图）外观设计专利：2分；
注：如为多人共同完成，按学生排名情况乘以系数：
排名1：系数1；排名2：系数0.8，排名3，系数0.6，其他系数0.2。

作为负责人申报互联网+项目加2分（不累加）

学科竞赛（挑战杯、高数竞赛、物理竞赛、数学建模、英语竞赛、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、互联网+等）（不含各类网络知识
竞赛）：
国家：一等10分/次，二等8分/次，三等6分/次，优秀4分/次 ；省级：一等6分/次，二等5分/次，三等4分/次，优秀3分/次；
校级：一等4分/次，二等3分/次，三等2分/次，优秀1分/次 ；院级：一等2分/次，二等1分/次，三等0.5分/次。
如果为团体获奖，按排名顺序乘以系数。排名1系数为1，排名2系数为0.8，排名第3系数为0.6，排名4系数为0.4，排名5及以
后，系数为0.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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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体竞赛获奖（不含各类网络知识竞赛）：（不参加学生会规定活动、一学期三次以上无故不参加班团集体活动一票否决，符
合条件的需要班长、团支书、治保委员和辅导员老师同时签字证明。）
个人：
国家：一等奖7分/次，二等奖6分/次，三等奖5分/次，优秀奖3分/次；
省级：一等奖5分/次，二等奖3.5分/次，三等奖2.5分/次，优秀奖1.5分/次；校级：一等奖4分/次，二等奖3分/次，三等奖2分
/次，优秀奖1分/次；
院级：一等奖3分/次，二等奖2分/次，三等奖1分/次，优秀奖0.5分/次。
社会实践获奖（包括招生宣传、逐梦计划等）：省级5分/次，校市级3分/次，院级1分/次。注：同一个比赛多个项目参加只加
最高一项，同一个项目参加多个比赛只加最高一项。
优秀学生干部、三好学生、优秀团干部、优秀团员、优秀治保干部、社会活动积极分子、教学信息员、导航学长、 “五四之星
”系列、优秀共产党员等评优：国家级6分/次，省级5分/次，校市级3分/次。“校长特别奖”、“五四 ”年度人物，一次加4
分；学院双月评优0.2分/次，年度评优0.5分/次（双月评优及年度评优只加最高项，不叠加；除双月评优与年度评优以外奖项
均可累计加分）。
五四红旗团支部、十佳班集体成员：省级3分，校市级加2分。

任职一学期以上且保证较好完成工作职责的情况下校（院）学生会主席团成员加4分，部长（副部长）加3分；任职一学期以上
且保证较好完成工作职责的情况下，班长、团支书、学习委员加2分，班团支委其他干部加1分；学生党支部支委、学生团体
（含图管会、伙管会、自律委员会、心理委员会等）负责人、党员先锋队员、党员工作站站长
（副站长）加3分；校（院）学生会干事、学生团体部长（副部长）、党员工作站站务委员加1.5分；各协会理事成员加2分，部
长（副部长）加1分，干事加0.5分；学院篮球、排球、足球、健美操、舞蹈、合唱、礼仪队等文体队伍队长或学生教练加2分，
成员加1分（多种任职可以累加，只能最多累加两项）；三助五岗负责人加1.5分，成员加0.5分；易班工作站站长、副站长加
1.5分，成员加1分；辅导员工作室部门负责人加1.5分，成员加1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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